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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7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双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铭 桑平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

路 156 号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后宅中

路 156 号 

电话 0510-88587333 0510-88996380 

电子信箱 sx@sxcxgf.com sx@sxcxgf.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2,221,572.27 675,071,528.36 4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415,614.69 34,248,389.29 4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43,612,451.68 30,205,290.25 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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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557,309.78 71,303,616.49 -20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0 0.1277 4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0 0.1277 4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6% 3.91% 1.4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72,884,905.85 2,272,971,506.20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65,664,182.68 914,843,708.10 5.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26,2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双象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4.52% 173,045,285 173,045,285 质押 

91,000,00

0 

张近初 
境内自然

人 
0.43% 1,156,200 1,156,200 不适用 0 

夏晓燕 
境内自然

人 
0.42% 1,138,600 1,138,600 不适用 0 

李双辉 
境内自然

人 
0.40% 1,069,100 1,069,100 不适用 0 

姜雪 
境内自然

人 
0.37% 1,000,000 1,000,000 不适用 0 

楼海燕 
境内自然

人 
0.31% 824,400 824,400 不适用 0 

陈旭贞 
境内自然

人 
0.27% 724,400 724,400 不适用 0 

蔡炳贤 
境内自然

人 
0.23% 615,600 615,600 不适用 0 

边丽雄 
境内自然

人 
0.20% 534,700 534,700 不适用 0 

赖莉 
境内自然

人 
0.20% 532,900 532,9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情况，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近初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9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 

股东陈旭贞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9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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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0 年 6 月 18 日，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征收安置科与本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书，协议规定因二改三项目建设项目需要，由鸿山街道征收安置科征收本公司位于鸿山街道后宅

中路 186 号、188 号的非住宅房屋及其他建筑物，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非住宅房屋及附属物、不可搬

迁设备及搬迁损失等合计补偿 603,752,398.00 元。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

502,470,096.00 元。 

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之控股股东江苏双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91,000,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52.59%，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93%。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连伟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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